
臺北市士林區士林國民小學 113學年度第 2學期課外社團招生簡章 

一、 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9 年 6 月 29 日北市教國字第 10930580711 號函修正「臺北市國民

小學課外社團作業要點」辦理。 

二、 活動時間：114 年 2 月 11 日(二)開學日至 114 年 6 月 30 日(一)結業式止。 

三、 參加對象：本校一至六年級學生。 

四、 報名方式：網路報名。按照網路報名先後順序錄取。 

路徑：士林國小首頁/學校活動報名專區，使用學生身分證字號及生日等資料登入報名。 

五、 報名日期：  

六、 開課班別：課程詳細資訊，請家長務必參閱網路報名系統。相關報名，請以學校首頁「行政公告」為主。 

編 

號 
        班別 

  授課 

  教師 
星期     時間 

學生 

年級 

 招生 

 人數 

 上課 

 次數 

 全期 

 費用 
       備註 

1      游泳 A 班  楊雅婷 一 16:00-17:30  1-6   30  20  3600     自備泳具 

2      足球 A 班  楊  敏 一 16:00-17:30  1-6   15  20  2200     含材料費 

3      桌球 A 班  郭春華 一 16:00-17:30  1-6   30  20  2200  自備球拍、含材料費 

4 麥塊遊戲程式設計 A 班  林之瑋 一 16:00-17:30  2-6   20  20  4500 可租平板或自備平板、筆電 

5      熱舞 A 班 全藝師資團隊 一 16:00-17:30  1-6   15  20  2300     含材料費 

6     創意黏土社  蔡若喬 一 16:00-17:30  1-6   15  20  3600     含材料費 

7      游泳 B 班  楊雅婷 二 16:00-17:30  1-6   30  20  3600     自備泳具 

8      羽球 A 班  劉雅綺 二 16:00-17:30  1-6   30  20  2300  自備球拍、含材料費 

9      熱舞 B 班 全藝師資團隊 二 16:00-17:30  1-6   30  20  2300     含材料費 

10      網球 A 班  楊國材 二 16:00-17:30  1-6   15  20  2900  自備球拍、含材料費 

11      桌球 B 班  郭春華 二 16:00-17:30  1-6   30  20  2200  自備球拍、含材料費 

12    樂高 EV3 戰隊  黃心儀 二 16:00-17:30  1-4   15  20  3900  含材料費、成品不發回 

13   大大兒童美術 A 班  翁得禮 二 16:00-17:30  1-3   20  20  3600     含材料費 

14       象棋社  林柏憲 二 16:00-17:30  1-6   20  20  2100     含講義費 

15    法式滾球 A 班  李沛芊 二 16:00-17:30  1-6   30  20  2900     含材料費 

16     傳統舞蹈社  張家榕 三 13:00-15:00  3-6   25  20  4000  需經甄選始得參加 

17      桌球 C 班  彭康倫 三 13:30-15:00  1-6   20  20  2200 自備球拍、含材料費 

18 麥塊遊戲程式設計 B 班  林之瑋 三 13:30-15:00  2-6   20  20  4500 可租平板或自備平板、筆電 

19   烏克麗麗初階班  蔡宇萱 三 13:30-15:00  1-6   20  20  2300  自備樂器、含材料費 

20   烏克麗麗進階班  蔡宇萱 三 15:00-16:30  2-6   15  20  3200 
 自備樂器、含材料費 

    需學過一年 

21    Q 版動漫插畫  陳姿瑜 三 15:00-16:30  1-6   20  20  2300     含材料費 

22          足球 B 班  楊  敏 三 15:00-16:30  1-6   15  20  2200     含材料費 

23      羽球 B 班  劉雅綺 四 16:00-17:30  1-6   30  18  2100 自備球拍、含材料費 

24       跆拳道  葉家玄 四 16:00-17:30  1-6   30  18  2200   請穿著適合運動服裝 

25      網球 B 班  楊國材 四 16:00-17:30  1-6   10  18  2700 自備球拍、含材料費 

26       圍棋社  王得銘 四 16:00-17:30  1-6   20  18  1900     含講義費 

27   大大兒童美術 B 班  翁得禮 四 16:00-17:30  1-3   20  18  3400     含材料費 

28    閱讀寫作中年級班 聯合報師資 四 16:00-17:30  3-4   20  18  3300     含講義費 

29    大自然探索體驗  呂禹陞 四 16:00-17:30  1-6   20  18  3000     含材料費 

    第一階段報名  114/1/2(四)09:00~114/1/3(五)17:00  第一階段社團報名人數未達 10 人者不予成班， 

未成班之社團不另行通知，請家長自行參閱校網公告。 

報名期間可自行上網辦理加退選。 

若超過此期間欲更動， 

請洽學生活動組陳老師 2881-2231#222。 

       114/1/3(五)18:00 後學校首頁公告不開班班別， 

                請把握第二階段報名。 

    第二階段報名  114/1/6(一)09:00~114/1/7(二)17:00  

社團報名網頁 



30    法式滾球 B 班  李沛芊 四 16:00-17:30  1-6   30  18  2700     含材料費 

31      迷你高爾夫  陳彥儒 四 16:00-17:30  2-6   15  18  5500  球桿學校提供、含材料費 

32        直排輪  呂耀民 五 13:30-15:00  1-4   20  17  2000  自備直排輪及護具 

33        籃球班  林煜崴 五 16:00-17:30  1-6   30  17  2000     含材料費 

34       足球 C 班  楊  敏 五 16:00-17:30  1-6   15  17  1900     含材料費 

35  各國益智桌上遊戲社  林柏憲 五 16:00-17:30  1-6   20  17  2300   含桌遊租借費 

36   閱讀寫作高年級班 聯合報師資 五 16:00-17:30  5-6   20  17  3200     含講義費 

37       童軍團 東吳大學童軍團 六 09:00-11:00  2-6   20   8   800   全學期 8 次周六團集會 

 

※游泳課程注意事項：若因防疫規定或當日泳池水溫未達攝氏 28 度，則改上陸上體能訓練或球類課程，請審慎報名。 

※報名麥塊程式設計者，請家長於校網社團報名置頂公告內填寫平板租借調查表。並配合使用規範，若於非社團期間使用   

  平板，將暫停當日社團平板(筆電)之使用。 

※報名直排輪社者，請全程配戴護具。 

 

七、 繳費方式：開學後由學校校網公告繳費時程，請家長上親子綁定系統或持繳費單至超商等通路繳費。 

八、 低收減免：低收入戶申請費用減免者，請於網路報名後，備妥證明文件 114 年 2 月 21 日(五)前，攜帶影本繳交

至學務處。因經費有限及公平原則，低收入戶報名以一戶一名一項目為限，並收取該項材料費。(材料費待確定開

課後製單收費)第二名子女則不優待。(若無故缺課 2 次以上，除立即退班外，並停止減免權利一年)。 

九、 退費標準： 

(一)學生於開課日前申請退費者，扣除必要之行政作業費用(100 元)後，退還所繳費用之全部。 

(二)學生於開課日起至未逾開課總時（節）數三分之一，而申請退費者，扣除必要之行政作業費用後，退還所繳 

    費用之三分之二。 

(三)學生於開課日起超過開課總時（節）數三分之一、未達三分之二而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一。 

(四)學生申請退費時已超過開課總時（節）數之三分之二者，不予退費。 

(五)學生因法定傳染病或其他因素原班級停課時，退還未上課之費用。 

(六)學校因故未能開班者，應全額退還費用。 

(七)學校因天災、法定傳染疾病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停課，應退還未上課之費用。 

(八)學生申請退費時，如學習材料費已購置材料者，應發給學生該項材料。 

十、 注意事項： 

(一)上下課，請家長妥善安排並自行接送，學生切勿過早到班或留校，以維護學生安全。 

(二)為確實掌握學生出席狀況，維護學生安全，當天不克前來上課，請家長事先向學務處請假。 

    ※電話：2881-2231#222。  

(三)遇天災依臺北市政府公告停課，恕不另行通知。國定假日未算上課次數，未收取費用。彈性補班補課日， 

    社團亦上課，收取費用。 

十一、 士林國小社團學生活動準則： 

(一) 課後社團視同正式上課。請同學配合及遵守各項規定，共同維護社團學習品質。 

(二) 上課、放學請準時，切勿在校園遊蕩。 

(三) 若上課嚴重干擾教學、無法配合社團老師指導、常與同學衝突等，經校方處理並通知家長達三次以上無改善

者，校方可退班處置，以維護學習品質。 

(四) 參加社團前請家長與學生審慎評估再報名，參加後請認真學習。 

 


